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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文单位：酉阳县府） 

酉阳府文〔2022〕23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通胜 

 

 

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
关于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 

土地征收的请示 
 
市人民政府： 

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，我县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应呈报市

政府审批。现就我县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有关事宜

请示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申请用地情况 

依据《土地勘测定界规程》（TD/T1008—2007）、《土地利用

现状分类》（GB/T21010-2017）等规定，重庆浩正大地测绘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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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项目拟用地情况进行了实地勘测，形成的成果资料符合规定要

求。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涉及我县桃花源街道东流口村 4、

8 组，花园村 1、2、3、5 组，国有河流等，共 7 宗地（含集体土

地所有权、集体土地使用权，国有土地所有权、国有土地使用权），

7 宗地已登记发证，土地产权明晰，界址清楚，没有争议。 

申请用地总面积 34.9101 公顷，其中：农用地 23.4511 公顷

（耕地 20.9579 公顷）、建设用地 11.3480 公顷、未利用地 0.1110

公顷。按权属和地类分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34.7991 公顷，其中：

农用地 23.4511 公顷（耕地 20.9579 公顷）、建设用地 11.3480 公

顷；国有土地 0.1110 公顷，其中:未利用地 0.1110 公顷。地类和

面积准确。 

本次申请用地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和自

然保护区。 

二、已批准用地开发利用情况 

2019-2021 年度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我县实施城市（镇）规划

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55.1022 公顷、22.6739 公顷和 10.1438 公顷。

目前，已完成征地面积 55.1022 公顷、22.6739 公顷和 10.1438 公

顷，分别占批准征地面积的 100%、100%、和 100%。 

根据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结果反映，2019-2021 年我县按

照土地供应的有关规定完成供地面积共计 108.545 公顷，占市人

民政府批准我县实施城市（镇）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87.9199 公

顷的 123.46%（其中：划拨方式供地面积 35.3866 公顷，有偿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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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供地面积 73.1584 公顷）。 

三、新增建设用地情况 

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申报用地 34.9101 公顷，其中 34.6576

公顷用地位于我县国土空间分区规划阶段成果中初步划定的城镇

开发边界范围内，我县承诺将该用地布局及规模纳入正在编制的

规划期至 2035 年的国土空间规划；0.2525 公顷用地符合经市政府

批准的我县桃花源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。本次

申报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 23.5621 公顷，其中农用地

23.4511 公顷（耕地 20.9579 公顷）、未利用地 0.1110 公顷。涉及

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235.621 万元（15 等级，10 元/平

方米），我县已准备齐备，并承诺在收到缴款通知书 15 日内足额

缴纳。 

四、申报用地规划用途审查情况 

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申报用地规模 34.9101 公顷，其中：

34.6576 公顷用地位于我县国土空间分区规划阶段成果中初步划

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，已明确规划用途，规划用途为公园绿

地 6.6694 公顷，医疗卫生用地 9.5551 公顷，体育用地 9.8454 公

顷、防护绿地 0.1631 公顷，环卫设施用地 0.0534 公顷，广场用地

4.9168 公顷，文化设施用地 1.2691 公顷，道路用地 2.1853 公顷，

我县承诺将按照申报的规划用途在同步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布

局中落实；另 0.2525 公顷用地符合经市政府批准的我县桃花源街

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，根据《酉阳土家族苗族          

  
  
  
  
信
息
公
开
专
用
 

 
 
信
息
公
开
专
用



－ 4 － 

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酉阳自治县中心城区小坝组团控制性详细规

划局部修改（2018 年）的批复》（酉阳府﹝2018﹞363 号），规

划用途为道路用地 0.2437 公顷，公园绿地 0.0088 公顷。拟用于我

县成片开发建设。 

五、征地前期工作与补偿安置情况 

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 45 条规

定的公共利益情形，用地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，征收土地理由充分，符合法律规定。 

本次申请征收土地中，34.7991 公顷用地符合第（五）项规定，

属于成片开发建设，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，因城市

规划建设需要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我县已将该范围纳入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，市政府已批复。 

我县已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发布该批次用地的征地土地预公告

（酉阳府征地预公告〔2022〕2 号），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公告期

满十个工作日；已完成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，并按规定开展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，评估结果为低风险，在征地实施过程中将做好相应的

风险防范措施和跟踪评估管理，妥善处理被征地群众的合理诉求。 

我县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发布该项目用地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公告，至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告期满三十日，并依法对该方案予以确

定。 

我县已完成补偿登记、落实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等工作，已与拟

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多数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，对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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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，我县将依法、妥善处理。 

本次申报用地补偿标准执行《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

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44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21〕14 号）和《酉

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酉阳自治县集体土地征收补

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酉阳府发〔2021〕14 号）规定。本次实

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涉及我县桃花源街道，桃花源街道区片综合地

价标准为 4.71 万元/亩。加上农村房屋补偿、其他附着物和青苗补

偿、住房安置等费用，本次征地补偿安置总费用预计 63665.08 万

元，已存入我县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征地安置补偿专用账户，能

够确保实施征地时补偿安置等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。 

本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共 464 人，其中：桃花源街道东流口

村 4 组 43 人、8 组 180 人，花园村 1 组 136 人、2 组 56 人、3 组

20 人、5 组 29 人。我县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方式进行安置，每

个人员安置对象的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为 3.6 万元。按照市政府

有关规定，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

施缴费补贴。社会保障费用由我县按规定筹集管理使用，可以做

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。 

征收土地涉及住房安置共 2950 人，我县拟采取货币安置方

式予以安置。 

六、补充耕地情况 

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占用耕地 20.9579 公顷需补充，其中水

  
  
  
  
信
息
公
开
专
用
 

 
 
信
息
公
开
专
用



－ 6 － 

田 6.0427 公顷，需补充标准粮食产能 220057.95 公斤。 

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按我市规定标准，已足额缴纳耕地开垦

费2080.0039万元，委托我县规划自然资源局补充耕地20.9579公顷。 

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补充耕地任务已完成，已在部耕地占补

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中核销，确认信息编号为 500000202202341596。

补充耕地面积 20.9579 公顷、补充水田 6.0427 公顷、补充标准粮食

产能 220057.95 公斤，做到了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量双到位。 

经审查，我县此次申报用地范围不涉及违法用地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申请用地情况真实，符合

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特此请示，请予以批准。 

     

附件：征收土地分类面积及安置人员统计表 

 

 

 

 

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

2022 年 4 月 20 日 

（联系人：李凯，联系方式：1360949129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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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征收土地分类面积及安置人员统计表 
单位：公顷、人 

镇村组 地类 
权属 合计 

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
征地 
安置 
人数 

备
注 小计 耕地 林地 

交通 
运输 
用地 

其他 
土地 小计 住宅 

用地 小计 
水域及
水利设
施用地 

合计 34.9101  23.4511  20.9579  1.2077  0.2690  1.0165  11.3480  11.3480  0.1110  0.1110  464   

桃花源街道东流口村 4 组 集体 4.8676  2.6765  2.5195  0.0310  0.0191  0.1069  2.1911  2.1911      43   

桃花源街道东流口村 8 组 集体 11.5295  11.1105  10.6465      0.4640  0.4190  0.4190      180   

桃花源街道花园村 1 组 集体 5.6859  2.5349  1.8357  0.5300  0.0542  0.1150  3.1510  3.1510      136   

桃花源街道花园村 2 组 集体 8.3566  3.7160  3.1672  0.2567  0.1150  0.1771  4.6406  4.6406      56   

桃花源街道花园村 3 组 集体 2.1353  1.3930  1.1448  0.1631  0.0343  0.0508  0.7423  0.7423      20   

桃花源街道花园村 5 组 集体 2.2242  2.0202  1.6442  0.2269  0.0464  0.1027  0.2040  0.2040      29   

国有河流 国有 0.1110                0.1110  0.1110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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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22 年 4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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